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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防”建设工作方面（核心防控薄弱，直接影响校园安全第一道防线，隐患突出）
1.龙浔中心小学、国宝中心小学、龙浔镇三角街幼儿园的一键报警器出现故障，完全无法正常使用。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没法及时报警求助，应急处置环节存在明显漏洞，给校园安全埋下隐患。
2.二中、盖德中学的保安人员培训不到位，对一键报警器的操作流程不熟悉、不规范，连最基本的应急处置技能都没掌握，根本发挥不了安保防控的作用，形同虚设。
3.3月6日检查发现，三班中心幼儿园当班保安员擅自脱岗、未在岗履职，现场也没临时安排教师护学岗、家长志愿者等力量补位护学，导致校园出入口安全管控出现空档，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4.一中霞田校区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值班保安未按规定佩戴防刺背心等防护装备，安保防护措施落实不到位，遇到突发安全事件时无法有效应对，属于安保防控的薄弱环节。
5.3月24日检查发现，龙浔中心小学大门随意敞开，没有严格执行校园封闭化管理要求；外来人员入校登记流于形式，值班保安不主动询问入校事由、不核实身份信息，外来人员可能随意入校，极易引发安全问题。
6.龙浔镇刺桐红幼儿园园内电梯未实行全封闭管控，外来人员和师生都能随意进出，容易引发拐骗、人身伤害、学生走失等恶性事件，风险隐患非常突出。
7.龙浔镇佩蓝德幼儿园、浔中镇乐陶佳新幼儿园的视频监控时间与北京时间不符，一旦发生事故，无法准确追溯监控对应的时间节点，给事故调查、隐患排查和日常监管带来极大不便。
8.3月26日检查发现，五中富东校区有3处监控处于离线状态，监控覆盖存在盲区，没法实现校园全方位、无死角监管，部分区域处于“无人看管”状态。
9.一中校本部、龙浔镇刺桐红幼儿园的个别监控被树枝、杂物等遮挡物挡住，无法正常拍摄画面，监控失去应有的监管作用，存在明显监管漏洞。
10.二中、龙浔镇佩蓝德幼儿园的个别监控设备损坏，不能正常拍摄、存储监控画面，导致校园安全监管出现断档，影响监管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二、消防安全工作方面（隐患突出，极易引发火灾事故，直接危及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1.南埕职业中学厨房留样室的消火栓未配备消防水带，火灾初期无法及时开展灭火处置；学生宿舍楼多个安全出口标志故障，看不清、不醒目，没法给师生应急疏散提供准确指引，存在疏散逃生隐患。
2.紫云小学个别消防栓门板损坏，消防设施直接暴露在外，容易被损坏、丢失，影响后续正常使用，无法在火灾时发挥作用。
3.浔中镇宁昌旺旺幼儿园的消火栓设施摆放杂乱，没有按规范整理存放，而且未定期开展检查维护，一旦发生火灾，没法快速取用，耽误灭火时机。
4.三班第二中心小学、紫云小学的走廊灯损坏，夜间或光线较暗时，不仅影响师生正常通行，还会阻碍应急疏散，进一步增加校园安全隐患。
5.刺桐红幼儿园存在多处消防安全隐患：个别安全出口标志故障，无法指引师生应急疏散；一楼储物间堆放建筑材料、废弃灭火器、杂物及纸箱等可燃物，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火灾；消火栓无水，火灾初期无法开展灭火；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没法及时发现、处置火情；消控室未设置明显标识，火灾发生时，人员找不到消防设施，没法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耽误救援时机。
6.一中凤阳校区学生宿舍楼个别安全出口标志故障，不醒目、无法正常使用，不能为师生应急疏散提供准确指引，存在疏散逃生隐患。
7.八中教师宿舍楼消防安全隐患较多：部分线路杂乱且裸露在外，长期裸露会加速线路老化，碰到金属物品或其他导电体，容易产生高温火花，点燃周边易燃物引发火灾；个别安全出口标志故障，影响应急疏散；部分教师在宿舍做饭，宿舍空间狭小，电器功率超标易导致线路过载起火，使用明火也可能引燃易燃物，隐患较大；未将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情况录入“消管家”平台，平台分数全县最低，可见学校消防安全工作落实严重不到位。
8.三中校本部学生宿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具体如下：未安排人员值班，对学生生命财产安全、校园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存在明显管理漏洞；上课时间段，学生宿舍门全部上锁，未按要求保持开启状态，不便于日常安全检查；教师宿舍物品杂乱，存在抽烟现象，私拉乱接电线问题严重，极易诱发火灾、触电事故；个别宿舍存放煤气罐，未落实“瓶改管、气改电”政策，煤气罐属于易燃易爆物品，一旦泄漏或遭遇明火，易引发火灾、爆炸，严重威胁师生生命财产安全；逃生门未配备逃生锤，紧急情况下无法及时破窗逃生，可能导致人员被困；存在教师、学生混住现象，该管理模式风险高、要求严，处理不当易损害学生心理健康、破坏师生边界，甚至滋生权利滥用等问题，需尽快进行物理分区。上述问题充分说明，学校在履行宿舍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上，思想认识不足、监督管理松散、工作作风不扎实。
三、交通安全工作方面（学生安全意识薄弱，交通违规行为突出，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学生人身安全）
1.3月6日检查发现，职校、一中、三中、八中多名学生驾驶或乘坐摩托车、电动车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反交通安全相关规定，存在明显交通安全风险。
2.3月19日检查发现，职校、一中、三中、八中、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尚思小学、龙浔中心小学多名学生乘坐非法改装的二轮摩托车（加装雨伞），且未佩戴安全头盔。非法改装车辆稳定性差，加装的雨伞易遮挡视线，行驶过程中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3.3月19日检查发现，职校个别学生驾驶故意遮挡号牌的二轮电动车，且未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情节严重。此举不仅违反交通安全法规，还不利于交通监管和事故发生后的追溯，隐患极大。
四、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方面（排查不细致、不全面，未形成闭环管理，导致隐患长期存在，无法及时消除）
第八实验小学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流于形式，排查不细致、不到位，未全面排查校园建筑设施、水电设施、消防设施、周边环境等各类安全隐患；未建立完整的隐患排查台账，部分潜在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置，长期积累易引发安全事故。
五、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方面（排查缺位、管理不规范，易激化矛盾，引发校园不稳定因素）
1.三班中心小学、紫云小学未按要求开展学生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未能及时掌握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矛盾隐患，小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易逐步激化，影响校园和谐稳定。
2.一中、金锁小学未对新入职教职工开展背景审查工作，未严格落实教职工准入管理要求，存在人员安全隐患，可能对校园师生安全造成威胁。
3.职校、五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材料整理不规范，未建立完整的排查记录、调解台账、处置结果等相关资料，无法体现工作闭环，不利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
六、禁毒工作方面（工作落实不到位，未按要求推进禁毒教育，难以培养青少年禁毒意识，存在禁毒工作短板）
职校、三中、六中、一中鹏祥分校、盖德中学、第八实验小学、浔中中心小学未按时建立青少年智慧禁毒教育云课堂直播平台后台数据，禁毒教育工作落实不力，无法有效提升青少年学生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难以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
七、实验室管理工作方面（危化品监管存在漏洞，管理不规范，易引发危化品丢失、泄露等安全事故）
三中实验室危化品存放间的摄像头未实现全覆盖，存在监控盲区，无法对危化品的存放、取用、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全程有效监管，易引发危化品丢失、泄露等安全事故，危及师生安全。
八、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教育机制未落实，宣传教育流于形式，学生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有待提升）
紫云小学未严格落实“1530”安全宣传教育机制（即每天放学前1分钟、每周放学前5分钟、每月放学前30分钟，对学生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安全宣传教育走过场、流于形式，未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学生自我保护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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